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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财保〔2021〕6 号 

 

 

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转下达 2021年中央财政 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3项补助资金的通知 

 

市卫生健康委，各区财政局: 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基本公

共卫生服务等 3 项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20〕307 号，

详见附件）和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报送 2021 年中央财

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3 项补助资金分配意见及绩效目标的

函》，现将 2021 年中央财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3 项补助资金

32,499.3 万元下达你们（其中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

代码：Z195110010005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项目代码：

Z135080009027 ， 计 划 生 育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项 目 代 码 ：

Z145110010014 )。有关资金用途、资金收支分类科目、管理要

求、说明等详见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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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3 项资金均为直达资金，请严格按照中央直达资金要求

拨付使用资金，2021 年直达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直达资金”，项

目名称应与本项资金预算指标文中的项目名称保持一致，并贯

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。 

二、请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根据《2021

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》要求（附件 3），做

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工作。请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

专用，自觉接受财政部广东监管局的监督。 

 

附件：1.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基本

公共卫生服务等 3 项补助资金的通知（粤财社〔2020〕

307 号） 

2.2021 年中央财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3 项补助资

金明细表 

3.2021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财政局 

2021 年 1 月 14 日        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

抄送：省财政厅。 

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4 日印发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2

单元：万元

小计
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补助
村卫生站补助

合计      32,499.30      29,092.94      1,981.00    1,518.00      463.00        1,425.36
越秀区       2,741.35 2299.36 141.00      141.00         -          300.99
海珠区       3,730.71 3277.3 169.05      169.05         -          284.36
荔湾区       2,296.94 1923.57 132.53      132.53         -          240.84
天河区       3,646.05 3399.52 154.19      154.19         -           92.34
白云区       5,725.89 5283.37 355.81      225.78      130.03           86.71
黄埔区       2,350.37 2188.16 124.25      100.56       23.69           37.96
花都区       2,360.69 2104.53 191.87      107.24       84.63           64.29
番禺区       3,755.66 3474.22 135.22      135.22         -          146.22
南沙区       1,683.04 1513.2 89.64       36.39       53.25           80.20
从化区       1,509.10 1234.55 238.39      150.43       87.96           36.16
增城区       2,699.50 2395.16 249.05      165.61       83.45           55.29

2021年中央财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3项补助资金明细表

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
辖区 合计

基本公共卫生服
务

计划生育转移支付
资金



专项名称

中央主管部门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

市级财政部门 广州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中央补助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≥90%

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≥90%

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≥90%

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≥55%

高血压患者管理任务完成率 100%

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任务完成率 100%

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≥50%

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≥50%

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≥60%

2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≥60%

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 ≥80%

肺结核患者管理率 ≥90%

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 ≥95%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80%

社会效益指标 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 不断缩小

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

29092.94

1.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
2.开展对重大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，有效控制疾病流行，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。助
力国家脱贫攻坚，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，开展职业病监测，最大限度地保护放
射工作人员、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。同时推进妇幼卫生、健康素养促进、医养结合和老年
健康服务、卫生应急、计划生育等方面工作。

绩
效
指
标

产出指标

效益指标

数量指标

质量指标

（ 2021年度）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

国家卫生健康委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

广州市卫生健康委



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

年度金额

其中：中央补助
(不含深圳)

省级补助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
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

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
度覆盖率

经济效益指标 乡村医生收入

可持续影响指标
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
实施

指标值

100%

100%

保持稳定

中长期

绩

效

指

标

产出指标

效益指标

数量指标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

1981

1981

0

年度总体目标
目标1：保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推进综合改革顺利进行。
目标2：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给予补助，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
实施。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

（2021年度）

专项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



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

年度总
体目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指标值

4666人

5174人

141人

11981人

质量指标 100%

时效指标 100%

4200元/人*年

5400元/人*年

一级2400元/人*年
二级3600元/人*年
三级4800元/人*年

960元/人*年

逐步提高

逐步提高

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发放标准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发放标准

家庭发展能力

社会稳定水平

绩
效
指
标

产
出
指
标

效益
指标

数量指标

成本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扶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、二级、三级人
数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

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

奖励和扶助资金到位率

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发放标准

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发放标准

      省级补助 0

目标1：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，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子女的养老问题，提高家庭
发展能力。
目标2：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，缓解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在生产、生活、医疗和养老等方
面的特殊困难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三级指标

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人数

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人数

资金
情况

（万元）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

  年度金额 1425.36

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 1425.36

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

（2021年）

专项名称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补助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


